
揭市交（公交）函〔2025〕42 号

揭阳市交通运输局转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印发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

服务保障规范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、市局有关科室（支队）：

现将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

行服务保障规范的通知》（粤交〔2025〕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学习培训，全面准确把握《规范》内容和相关要

求，并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揭阳市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10 月 15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揭阳市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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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
粤交〔2025〕9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城市公共交通

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规范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：

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保障

规范》经我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省司法厅审查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。请各地认真贯彻实施，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，径

向上级部门反映。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2025年 10月 13日



— 2—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城市公共交通

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规范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，合理界定城市公共

交通（特指城市公共汽电车）基本出行服务的边界、范围和服务

要求，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出行服务需

求的前提下，引入市场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定制化出行服务需求，

确保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出行服务（以下简称基本公交）

是指按照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，利用公共汽电车为

公众提供的基本出行服务。基本出行服务票价实行政府定价或者

政府指导价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城市公交定制化出行服务（以

下简称定制化公交）是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在保障公众基本出行的

前提下，按照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定制化出行服务，可以实行市场

调节价。

第三条 基本公交主要服务于城市建成区和重要交通枢纽；

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保障能力，可将服务范围延伸

到产业聚集区和人民群众出行需求较大的其他地区；政府财政预

算可承担的，基本公交可覆盖整个行政区域，实行城乡公共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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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体化。

基本公交可结合需求实际、财政保障能力等情况动态优化。

第四条 各地应当坚持基本公交的公益属性，确保基本公交

可持续运营。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年度基本公交本级

财政预算，确定基本公交供给及服务要求；应当保障基本公交的

延续性。基本公交供给及服务要求发生变动的，应当及时向社会

公告，做好解释工作，并提供替代性城市公共交通服务。

鼓励各地结合人民群众出行需求加大对基本公交发展的土

地、财政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力度。

第二章 基本公交规模、范围、线路的确定

第五条 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预算编制周

期，根据当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需求，结合本年度财政预

算和基本公交运行情况对当地基本公交所需的车辆数、车型结

构、线网布局及基础设施提出调整方案，制定下一年度当地基本

公交发展计划。

第六条 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批准执行的基本公

交年度财政预算，按照下一年度当地基本公交发展计划，明确服

务供给及要求，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，并向社会公开相关服务计

划或具体线路调整内容，基本公交线路实行清单化管理，并向社

会公开，动态调整。



— 4—

第七条 城市公交企业应当根据与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

订的服务协议，按照规定的服务范围、线路和标准为社会提供基

本公交保障。

第八条 年度基本公交服务协议原则上不作调整。需要新开

基本公交线路的，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可以向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提出书面建议。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结合建议及当地公交补

贴政策和机制，可对年度基本公交协议作相应调整或纳入下一年

度基本公交协商范围。

第三章 基本公交要求

第九条 基本公交线路的纳入条件。

（一）符合开行区域要求。开行基本公交线路原则在城市建

成区和重要交通枢纽范围内。确需延伸到范围外的，线路服务区

域应当纳入城市基本公交保障清单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客流强度应当达到基本标准。如果达不到基本标准，

但城市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纳入基本公交范围的，可纳入基本

公交范围，具体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定。

（三）基本公交线路运营应当纳入财政预算保障。

第十条 基础服务要求。

（一）覆盖范围要求。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东莞 4个特大型

城市的建成区，基本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原则上应达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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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、中山、江门、惠州 4个城市的建成区，基本公交站点

500米覆盖率不低于 80%。

其他地级市的建成区，基本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率不低于

60%。

县级城市的建成区，基本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不低于50%。

上述要求为基本公交的最低要求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

本地区建成区基本公交站点 500米的覆盖目标。

（二）保障对象要求。基本公交应当重点保障城市居民通勤、

通学、重要交通枢纽集疏运等基本出行需求，并按照当地城市人

民政府相关政策为残障人士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学生、现役和

残疾军人等重点人群提供优惠或优待服务。

（三）服务频次最低要求。基本公交线路高峰时段满载率不

超过 80%前提下，发班间隔原则上不大于 30分钟/班，其他时间

原则上不大于 60分钟/班。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

的实际情况，对基本公交线路制定相应的服务频次最低要求。

（四）服务时间要求。运营时间应结合地域特点、线路客流

需求特征等因素确定。首班车不宜晚于一般上班时间前 1.5小时，

末班车不宜早于一般下班时间后 2小时。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提

前发班或延迟收班。起讫点与公路、铁路、航空、水路等客运方

式相衔接的线路，且该起讫点没有夜班线路或专班专线的，其运

营时间宜与其他客运方式的运营时间相衔接，满足乘客接驳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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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有必要开行夜班车的，首末班车发车时间和发车间隔由城市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实际制定。

第十一条 当财政预算不能满足基本公交全域覆盖的情况

下，应当按照以下顺序依次满足相应的出行需求。

（一）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港口等城市对外交通枢纽和

建成区内的学校、医院、政府等公共服务场所及主要居住聚集区、

就业集中区。

（二）建成区内重要商圈、旅游景点、会展会议中心等区域。

（三）根据实际需要的客流强弱顺序逐步覆盖建成区。

（四）逐步延伸城市人民政府基本公交保障范围的其他

区域。

第十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坚持公益主导，并适当引入市

场化机制开行定制化公交。各地需将基本公交的票价优惠政策扩

大到定制化公交的，应当给予适当补偿。现有城市公共交通服务

范围中，基本公交不能覆盖，需开行定制化公交替代的，城市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需提前向社会公示说明原因。鼓励城市公交企业

与街道办、社区（园区）、企业、学校、居民建立成本共担模式，

协商确定合理的定制化公交票价，或由相关单位购买公交出行服

务，减免市民乘车费用，具体由当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城

市公交企业及公交服务需求方共同商定。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应当降低定制化公交成本，允许定制化公交在场站设施、路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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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号控制、标识指引等方面与基本公交享有同等待遇。

第四章 服务监督和保障

第十三条 各地要在当地现行的公交成本核算机制基础上建

立基本公交成本核算机制。相关核算机制应当将基本公交和定制

化公交严格区分，确保财政预算资金合理、合规、高效使用。

第十四条 基本公交运营企业应当建立服务质量社会监督机

制。可通过智能化信息服务手段、设立乘客投诉接待室、在车辆

显著位置设置司乘人员服务质量监督卡、在首末站及车厢内设置

乘客意见箱、公开监督电话号码、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箱等方式，

畅通公众服务监督渠道，多方收集乘客的投诉并及时作出处理。

及时按要求将相关运营数据和信息上报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乘客满意度调查制度，可采

用信息化、问卷等多种形式进行调查，调查结果作为对城市公交

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评价依据之一。对各种平台和渠道收到的投诉

等要及时妥善处理，涉及城市公交企业的，督促企业及时办理。

第十五条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引导辖内城市公交企业创

新服务方式，在不改变公交设施功能性质、不减损公交乘客利益、

保证公交基本服务不受影响情况下，通过优化公交线网资源、开

行定制化公交、对外开放充电桩和社会停车、既有或新增用地综

合开发、公交场站改造太阳能发电、客货邮一体化发展等多种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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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增加收入来源，增强自身造血功能。鼓励城市公交企业优化

车型结构和人员结构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，实现降本增效目的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规范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范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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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，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，省道路运输协

会、省城市公交协会。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5年 10月 13日印发


